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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召开时间：1948年 8月 1日至 22日
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兆麟影院
与会代表人数：518人
代表全国工人数：有组织的工人283万余名
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

委会，由 73 人组成；留出 6 名执委、2 名候补执
委，以便吸收新解放区的代表参加。

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陈云，副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

1949年 5月，全总常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刘少
奇为名誉主席。

重大成果：恢复和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提
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开始向土
地革命战争转变。在其后的 21年中，在党的领
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历史阶段，制定正确方针
策略，紧密配合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作出重大贡献。1948 年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
决战阶段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简称

“六次劳大”），就是一次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
建设新中国的一次奠基大会。

1948年 8月，六次劳大在哈尔滨隆重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中国
劳动协会的代表、各解放区职工会的代表、国统
区城市的工人代表，以及各大产业部门的代
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祝词。大会由李立三
致开幕词。大会听取了陈云《关于职工运动当
前任务的报告》、李立三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

章程（草案）》的报告、朱学范《关于国民党统治
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刘宁一《关于国际职工运
动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
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和新的《中华全国总工
会章程》。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该会
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

六次劳大通过的报告和章程、制定的方
针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的典范，尤其在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首
创的劳动竞赛与劳模运动，是党领导的工人运
动的重大创新。

六次劳大根据当时形势，强调工人阶级首先
要团结自己，联合其他劳动人民和一切爱国分
子，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
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大会提出和确定的“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是
六次劳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

六次劳大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确
定了它的宗旨是为团结全国职工，保护职工利
益，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联合全国一切被
压迫人民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联合全世界工
人为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而奋斗。

六次劳大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
与重建，对动员全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起来，支
援人民解放战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新中
国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六次劳大
为解放区以及将要创建的新中国确立了新民
主主义的工运方针，从而成为新中国工人运动
的新起点。

1948年8月，六次劳大在哈尔滨召开

召开时间：1922年 5月 1日至 6日
召开地点：广州
与会代表人数：162人
代表全国工人数：100多个工会组

织，27万多名职工。
选举产生的相关机构：提案审查

委员会，由 11人组成，包括谭平山、张
国焘、许白昊等 7名共产党员。

会议主席：谭平山
重要成果：初步确立了我党领导

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会运动中
的领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建立全国总
工会的设想和实现路径。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
立。同年 8 月 11 日，党在上海成立了
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随后在北京、长沙、武汉、
济南、广州设立分部，推动各地工运的
开展。在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的形势下，为了汇集各方力量，加强工
人阶级的团结，协调各种工会组织之
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工会
组织，我党“认为有召开一次全国劳动
大会的必要”（邓中夏语）。

1922 年 5 月初，由我党领导的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
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简称“一次
劳大”）。

出席一次劳大的代表成分非常复
杂，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
义者、无党派人士。经大会选举的提
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并经大会讨论，通
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
（李启汉提出）《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
案》（邓中夏提出）《规定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案》《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
案》等 10项决议案。大会还通过了《第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大会宣
言，是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三个决议
案和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工人阶级联
合开展斗争的总方针，强调要以产业
联合为基本原则创建工会，各工会之
间要开展罢工援助，维护工人的日常
经济利益。

一次劳大确立了党领导的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地
位。大会通过的《全国总工会未成立
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
讯机关案》，事实上公认它是全国工会
的惟一领袖，每个决议案中几乎都有

“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字
样，说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具有
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

一次劳大明确提出建立全国总工
会的设想和实现途径。大会认为，今
后所要成立的全国总工会，由产业联
合会和地方联合会组成，其中产业联
合会由全国各产业工会组成，地方联
合会由该地区的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
组成。正如邓中夏所说：“我们工人希
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
则必须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
（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
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
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

一次劳大是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成立后首次发起召开的一次
全国劳动界的盛会，它是中国工人阶
级开始走向联合与团结的里程碑。

1922年5月，一次劳大在广州召开

召开时间：1925年 5月 1日至 7日
召开地点：广州
与会代表人数：281人
代表全国工人数：166个工会与团

体，有组织的工人 54万人。
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

总工会执委会，由 25人组成。
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中华全国总

工会委员长林伟民，副委员长刘少
奇、邓培、郑绎生，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邓中夏，组织部长李启汉。

重大成果：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国共合作以后，随着新的革命高潮

的逐渐到来，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1925
年 4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决定适时
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简称“二次
劳大”），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1925 年 5 月初，二次劳大在广州
举行。这次大会是由中华海员工业联
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
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的名义共同发
起的。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
的工会、统一战线下的工会和无党派
工会，以及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此
次大会得到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
左派的坚决支持。

大会根据 1925年 1月中共四大《对
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精神，通过了 30
多项决议案，最主要的是《工人阶级与
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的决议
案》《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工农联合的
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及加入
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在工人运动任
务、工会组织原则、工农联盟、组织全国
总工会等重大问题上都作出明确规定。

二次劳大的最重要成果是通过了
《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告中华全国
总工会正式成立，并选举产生了全国工
会组织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在
大会选举产生的执委会成员中，林伟
民、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邓
培、李启汉等一批深受工人拥护的工运
领袖入选，为中国工人运动迎接革命高
潮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次劳大明确了当时工运斗争的
目标与方针。大会通过的《工人阶级与
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首先讲明工人阶级
必须作政治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利益
与帝国主义与军阀资本家是绝对不能
调和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决议案
认为，在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
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中，工人必须担任

“急先锋”，必须“保持阶级本色”。大会
通过的《经济斗争的决议案》提出：本为
经济改良举行的罢工，倘若帝国主义与
反动政府武力干涉或镇压，即会转为政
治斗争。这些决议案反复强调的一个
重点，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应分两步走，
当前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封建
军阀，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权完全操入
劳动者手中”，最终目标是改善劳动条
件，减少工时，提高工资，争取人身自由
及言论与结社权等。

二次劳大号召维护和扩大工人联
合及与农民和士兵的联合。大会通过
的《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指出：“中国
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
民共同奋斗不可”。要求工人与工会
应帮助农民组建农会，举办合作社，以
切实的行动援助农民正在开展的经济
与政治斗争。二次劳大还作出了《工
农兵大联合的决议案》，开启了工人与
士兵大联合、工人运动与武装斗争相
结合的先河。

二次劳大是中国工会和工运史上
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会。此后，中华全
国总工会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工人开
展斗争的旗帜。

1925年5月，二次劳大在广州召开

召开时间：1926年5月1日至12日
召开地点：广州
与会代表人数：502人
代表全国工人数：699个工人团体，

124.1万多名会员。
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

工会执委会，执行委员 35人，候补执委
17人。

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
会委员长苏兆征，副委员长项英，秘书长
刘少奇。

重要成果：发表了《为促进北伐向国
民政府请愿书》。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简称“三次劳
大”）是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国内形势
急剧变幻之时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大
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制定的正确方针，
对促进当时工人运动的复兴和迎接北伐
战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26年 5月 1日至 12日，三次劳大

在广州举行。邓中夏致开幕词，刘少
奇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
报告，李立三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
《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组织问题与
其运用之方法》《经济斗争最近目标与
其步骤》《罢工战术》《劳动法大纲》等
决议案，以及《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
请愿书》等文件。

三次劳大的主要成果是总结了全国
总工会成立以来，全国工运发展的成绩
和基本经验，确定了巩固发展各地工会
组织、准备迎接北伐战争的各项方针和
政策，誓师援助北伐革命。

三次劳大发出《为促进北伐向国民
政府请愿书》，申明“出师北伐、打倒一切
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拯救人民于
水火，解我领袖于囚狱”“为工人复仇，为
民众伐罪”，应是国民政府当前最紧迫的
任务，表示大会所统率的全国一切工会组
织与团体一定热烈响应，积极支援。此请

愿书在大会上得以通过，并及时发布全
国，增强了广东革命政府北伐的信心。

三次劳大阐明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
命中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关于一年来
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中提出：在中
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工人阶级及
全体人民的死敌，是革命所要打倒的主
要对象。他认为，在全国各阶级中，大资
产阶级是反动与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
既革命又动摇；小资产阶级虽积极参加
革命，但又表示出其游移性。唯有工人
阶级“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工人“反对
帝国主义的运动最能坚决”。他在报告
中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
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三次劳大全面制定了指导工运斗争
的方针与策略，以应对即将开始的北伐
战争。大会结束后，大批工运干部返回
各自地区，积极贯彻大会精神，在工人群
众中开展工作，迎接和支援北伐战争。

1926年5月，三次劳大在广州召开

召开时间：1927年 6月 19日至 28日
召开地点：武汉汉口
与会代表人数：400余人
代表全国工人数：有组织的工人 290万人
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

委会，正式执委 35人，候补执委 20人。
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

长苏兆征，秘书长林育南，组织部长李立三，宣
传部长邓中夏。

1927 年 6 月，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中华全国总工
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简称“四次劳
大”），这是在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和正在转向
低潮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
本来的意图是挽救中国革命，但大会制定的
一些正确方针策略没有得到贯彻，未起到应
起的作用。

四次劳大在汉口召开，大会由李立三致开
幕词，刘少奇作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中共中
央向大会发了贺信。信中明确这次大会的任
务是：工人阶级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向共同的敌人作战。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
议案》《国民革命的前途和工会的任务》等 13个
决议案。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及苏、英、法、美、
日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会。

四次劳大提出了正确主张。大会声讨了蒋
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
行，进一步阐明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援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及加强工人武装的重
要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和宣言着重强调：蒋
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

“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士，向反
革命的中心英勇进攻”；在各种反革命势力联
合进攻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必须巩固和发展工
人组织，加紧组织工人纠察队和秘密工人武
装；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人阶
级必须“援助农民实现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
绅建立农村的民主政权，以扩大革命的基础”。

由于共产国际指导错误，以及陈独秀为代
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四次劳大制定的
正确决定没有得到执行，致使蒋汪合流后轰轰
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1927年6月，四次劳大在汉口召开

召开时间：1929年 11月 7日至 11日
召开地点：上海
与会代表人数：29人
代表全国工人数：39800多名赤色工会会员
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

委会，正式执委 27人，候补执委 18人。
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

长项英，党团书记罗登贤，秘书长林育南，宣传部
长罗章龙。

重要事件：五次劳大后的 1933年初，全国总
工会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往苏区，全国总工会与全
总中央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
局。全国总工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形势仍有错误估计，
加之急于求反击，以及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影响，
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占主导
地位的情况，使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再受损
失。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简称“五次劳大”）就
是在这种“左”倾错误到来之初，并在其影响下
召开的一次大会。

1929 年 11 月，五次劳大在上海秘密召开。
中共中央向大会发了祝词，项英代表全国总工会
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
领》《工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等
12个决议案及《告红军将士书》《致赤色职工国际
及世界各国工人书》等 13项电文。大会在形势
的估计和关于工人运动任务、策略等决策上采取
冒险主义方针。会议错误地认为反动统治阶级
已经走向“日暮途穷”的境地，规定工人运动的基
本任务是动员工人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五次劳
大实际取消了中共六大以来工人运动的正确方
针和做法，“左”倾错误再次成为主导。

五次劳大以后，受共产国际和苏共影响，中
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其结果是使赤
色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会干部被捕杀，赤色工会
会员人数急剧下降，党和工会有限的力量几乎全
部损失。到 1933年初，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
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往苏区。全国总工会与全总
中央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
局。全国总工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1929年11月，五次劳大在上海召开

□据中国工会十八大新闻中心网站

峥嵘岁月中的一次劳大到六次劳大峥嵘岁月中的一次劳大到六次劳大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回顾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回顾（（上上））

中国工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将于 10

月 9 日在北京召开。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拼搏的新征程上，召开

中国工会十八大，擘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工会发展道路新蓝图，对工会组织在新时代团结

奋斗开新局，谱写工运事业新篇章，必将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自 1922 年至 2018 年，中国工会共召开了 17 次全

国代表大会。其中，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以“全国劳动大会”的名义召开的。新中国成立

后的 1953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工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此后，中国工会历次全国会议，统一

采用“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名称。在中

国工会十八大召开前夕，本报分三期简要介绍中国

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帮助读者了解中国

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带着读者去回望中国工

运和中国工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


